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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12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  通傳營字第 0994105315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九條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電信法第十六條第九項。 
三、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

站（網址：http://www.ncc.gov.tw），「公告訊息」選項下「法規草案預告」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營運管理處。 
(二)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 1 段 50 號 6 樓。 
(三) 電話：(02)2343-3655。 
(四) 傳真：(02)2343-3600。 
(五) 電子郵件：fchsue@ncc.gov.tw。 

主任委員 蘇 蘅 

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鑑於詐騙集團利用電話詐騙民眾已成為嚴重社會問題，為保障消費者通信安全及營造安全無

害之通訊環境，基於電信法第一條保障通信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之立法意旨，針對國內發信用

戶撥打國內受信用戶之通信，明訂除經本會許可或受信用戶使用國際漫遊服務者外，發信網路業

者或轉接網路業者不得將該通信經由國際網路轉接，俾防制詐騙集團藉由境外通信竄改發信端號

碼之方式，取信於受信端遂其詐騙犯行，爰修正本辦法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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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網路介接點之設備容量

及互連傳輸電路應足以完成良

好之通信品質及通信流量。 
國內發信用戶撥打國內受

信用戶之通信，除經本會許可

或受信用戶使用國際漫遊服務

者外，發信網路業者或轉接網

路業者不得將該通信經由國際

網路轉接。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

互連通信品質，應符合本會所

定服務品質規範。 

第九條 網路介接點之設備容量

及互連傳輸電路應足以完成良

好之通信品質及通信流量。 
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網路

互連通信品質，應符合本會所

定服務品質規範。 

一、 鑑於詐騙集團利用電話

詐騙民眾已為嚴重社會

問題，為保障消費者通

信安全及營造安全無害

之通訊環境，本會基於

電信法第一條保障通信

安全及維護使用者權益

之立法意旨，爰增訂第

二項，以確保通訊品質

安全，並有利於檢調機

關對詐騙電話之追查。

二、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為

第三項。 

 
 
 


